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5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宗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潘榮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蔡慶文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57

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宗壽、潘榮招被訴強制部分均無罪。

陳宗壽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陳宗壽及其妻被告潘榮招，與告訴人陳泯樺及其妻告訴

人許美玲，因房屋圍牆乙事起爭執，雙方互有嫌隙。於民國

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告訴人陳泯樺、許

美玲派工程車進入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施作太陽能

板工程時，被告陳宗壽、潘榮招為妨害施工，竟基於妨害自

由之犯意聯絡，由被告陳宗壽先駕駛自己之車牌號碼0000-0

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上開巷弄中間，禁止告訴人陳泯樺、許

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被告潘榮招當

場對告訴人陳泯樺及許美玲咆哮稱：巷弄內土地為其所有等

語，以此方式共同妨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自由出入上開

巷內施工之權利。嗣告訴人許美玲趨前與被告潘榮招溝通

時，被告潘榮招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公眾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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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之情況下，朝告訴人許美玲臉上吐口水，使告訴人許美玲

當場感覺難堪，足以貶損告訴人許美玲之名譽；而被告陳宗

壽另基於傷害之犯意，用右手毆打告訴人許美玲頭部、用腳

踹其腹部，導致告訴人許美玲因疼痛倒地，受有頭部鈍傷、

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陳宗壽及潘榮招涉犯刑法

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被告陳宗壽另犯同法第277條第1

項之傷害罪嫌，而被告潘榮招另涉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

然侮辱罪嫌。

貳、無罪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

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

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

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告訴

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

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同有最高法院52年

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明揭此旨。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涉犯強制罪嫌，無非係以證

人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證人胡成祥於偵訊中之證述、

現場照片、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

本、地籍圖謄本影本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2人固均

坦承被告陳宗壽有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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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駕駛自己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

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中，禁止被告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

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等事實，然均堅詞否認有何

強制犯行，被告陳宗壽辯稱：我是前開土地之所有權人，告

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對於上開巷弄並無所有權，不得未經所

有權人允許而進入等語；被告潘榮招辯稱：我並沒有參與被

告陳宗壽駕駛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

之行為等語。

  ㈠被告陳宗壽部分：

　⒈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其所保護之法益，係被害人

之自由，即使被害人行無意義之事或於其行使「正當權利」

「時」加以妨害（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105年

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參照）。次按刑法第304條妨害他人

行使權利罪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行為

外，並須主觀上有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

犯意，始為該當，且刑法第304條規定於妨害自由罪章內，

用以保障憲法所保障之自由權利，惟自由權利之行使並非毫

無限度，解釋上刑法第304條中所謂妨害人行使權利中之

「權利」，當指「合法正當之權利」行使而言，非謂任何人

之「舉動」遭到阻止而無法遂行其目的，即得評價為具有妨

害他人權利行使之犯意（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42

0號刑事判決參照）。

　⒉查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土地坐落於蘆竹鄉長興

段，地號為347號），係由被告陳宗壽與他人所分別共有，

有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憑（見偵卷第99至101頁），又上開

土地並非屬不特定人得以通行之道路用地，有桃園市政府養

護工程處111年5月13日桃工養行字第1110031916號函、桃園

市蘆竹區公所111年8月17日桃市蘆工字第1110027869號函在

卷可採（見訴卷第73、103頁），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既

非上開土地之共有人，且上開土地非屬告訴人2人得以任意

通行之道路用地，是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就上開土地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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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正當之使用權源，本即不得未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而

進入、使用，則被告陳宗壽本於其所有權之行使，駕駛自己

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上開巷弄中間，禁止

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

工，自難認有何妨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合法正當權利之

行使，而得論以強制罪。

  ㈡被告潘榮招部分：

　　查證人即告訴人陳泯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陳宗壽使用

小貨車妨害工程車進出，是工程車技師打電話跟我說的，當

時我沒有在現場，我中午12點多到現場的時候，工程車已經

退出來了，被告潘榮招是中午左右才到的等語（見訴卷第16

8、171頁），而證人即告訴人許美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

中午的時候買便當回來，看到被告潘榮招在那邊咆哮說土地

是他們的等語（見訴卷第182、184頁），綜合證人即告訴人

陳泯樺、許美玲上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陳宗壽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巷弄中間，阻止工程車進入之

時間，應係於告訴人陳泯樺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

到達現場前某時許，而觀諸被告潘榮招提出之公司請假卡

（見審訴卷第85頁），被告潘榮招於案發當日即108年12月2

4日之請假時間，為上午11時30分許至同日下午4時30分許，

而與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該日7點半就去上班，

中午午休時間是12點，我回家吃飯，我看到被告陳宗壽的小

貨車停在車庫前面，告訴人陳泯樺的小吊車在我們家們口，

我才知道告訴人陳泯樺在施工等語相符（見訴卷第59頁），

可認被告陳宗壽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許前某時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

內溪路40巷30弄中間，阻止告訴人2人派工程車施作工程

時，被告潘榮招並不知情，亦不在現場，實難認被告潘榮招

就被告陳宗壽前開行為有何犯意之聯絡或行為之分擔，不得

論以共同正犯。

三、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事證，僅足證明被告陳宗壽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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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中，

禁止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

內施工等事實，然無從證明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有何強制之

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陳宗壽、潘

榮招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犯行之事實，是本案既不能證明

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此部分之犯罪，揆諸前開條文及判例意

旨，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陳宗壽、潘榮招無罪之諭知，以昭

審慎。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

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陳宗壽被訴傷

害犯行，被告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犯行，均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認被告陳宗壽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而被

告潘榮招另涉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

第287條前段、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2人

與告訴人許美玲業已達成和解，且經告訴人許美玲具狀撤回

告訴等情，此有告訴人2人所提之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

訴卷第251頁），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就被告

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罪嫌，及被告陳宗壽被訴傷害罪嫌，逕

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

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倍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佳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呂宜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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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心姿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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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5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宗壽




            潘榮招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蔡慶文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57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宗壽、潘榮招被訴強制部分均無罪。
陳宗壽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陳宗壽及其妻被告潘榮招，與告訴人陳泯樺及其妻告訴人許美玲，因房屋圍牆乙事起爭執，雙方互有嫌隙。於民國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派工程車進入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施作太陽能板工程時，被告陳宗壽、潘榮招為妨害施工，竟基於妨害自由之犯意聯絡，由被告陳宗壽先駕駛自己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上開巷弄中間，禁止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被告潘榮招當場對告訴人陳泯樺及許美玲咆哮稱：巷弄內土地為其所有等語，以此方式共同妨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自由出入上開巷內施工之權利。嗣告訴人許美玲趨前與被告潘榮招溝通時，被告潘榮招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公眾得見聞之情況下，朝告訴人許美玲臉上吐口水，使告訴人許美玲當場感覺難堪，足以貶損告訴人許美玲之名譽；而被告陳宗壽另基於傷害之犯意，用右手毆打告訴人許美玲頭部、用腳踹其腹部，導致告訴人許美玲因疼痛倒地，受有頭部鈍傷、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陳宗壽及潘榮招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被告陳宗壽另犯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而被告潘榮招另涉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貳、無罪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同有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明揭此旨。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涉犯強制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證人胡成祥於偵訊中之證述、現場照片、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影本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被告陳宗壽有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駕駛自己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中，禁止被告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等事實，然均堅詞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被告陳宗壽辯稱：我是前開土地之所有權人，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對於上開巷弄並無所有權，不得未經所有權人允許而進入等語；被告潘榮招辯稱：我並沒有參與被告陳宗壽駕駛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之行為等語。
  ㈠被告陳宗壽部分：
　⒈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其所保護之法益，係被害人之自由，即使被害人行無意義之事或於其行使「正當權利」「時」加以妨害（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105年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參照）。次按刑法第304條妨害他人行使權利罪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行為外，並須主觀上有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始為該當，且刑法第304條規定於妨害自由罪章內，用以保障憲法所保障之自由權利，惟自由權利之行使並非毫無限度，解釋上刑法第304條中所謂妨害人行使權利中之「權利」，當指「合法正當之權利」行使而言，非謂任何人之「舉動」遭到阻止而無法遂行其目的，即得評價為具有妨害他人權利行使之犯意（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420號刑事判決參照）。
　⒉查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土地坐落於蘆竹鄉長興段，地號為347號），係由被告陳宗壽與他人所分別共有，有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憑（見偵卷第99至101頁），又上開土地並非屬不特定人得以通行之道路用地，有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11年5月13日桃工養行字第1110031916號函、桃園市蘆竹區公所111年8月17日桃市蘆工字第1110027869號函在卷可採（見訴卷第73、103頁），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既非上開土地之共有人，且上開土地非屬告訴人2人得以任意通行之道路用地，是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就上開土地並無合法正當之使用權源，本即不得未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而進入、使用，則被告陳宗壽本於其所有權之行使，駕駛自己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上開巷弄中間，禁止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自難認有何妨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合法正當權利之行使，而得論以強制罪。
  ㈡被告潘榮招部分：
　　查證人即告訴人陳泯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陳宗壽使用小貨車妨害工程車進出，是工程車技師打電話跟我說的，當時我沒有在現場，我中午12點多到現場的時候，工程車已經退出來了，被告潘榮招是中午左右才到的等語（見訴卷第168、171頁），而證人即告訴人許美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中午的時候買便當回來，看到被告潘榮招在那邊咆哮說土地是他們的等語（見訴卷第182、184頁），綜合證人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上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陳宗壽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巷弄中間，阻止工程車進入之時間，應係於告訴人陳泯樺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到達現場前某時許，而觀諸被告潘榮招提出之公司請假卡（見審訴卷第85頁），被告潘榮招於案發當日即108年12月24日之請假時間，為上午11時30分許至同日下午4時30分許，而與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該日7點半就去上班，中午午休時間是12點，我回家吃飯，我看到被告陳宗壽的小貨車停在車庫前面，告訴人陳泯樺的小吊車在我們家們口，我才知道告訴人陳泯樺在施工等語相符（見訴卷第59頁），可認被告陳宗壽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許前某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中間，阻止告訴人2人派工程車施作工程時，被告潘榮招並不知情，亦不在現場，實難認被告潘榮招就被告陳宗壽前開行為有何犯意之聯絡或行為之分擔，不得論以共同正犯。
三、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事證，僅足證明被告陳宗壽確曾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中，禁止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等事實，然無從證明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有何強制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陳宗壽、潘榮招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犯行之事實，是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此部分之犯罪，揆諸前開條文及判例意旨，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陳宗壽、潘榮招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 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陳宗壽被訴傷害犯行，被告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犯行，均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陳宗壽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而被告潘榮招另涉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第287條前段、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2人與告訴人許美玲業已達成和解，且經告訴人許美玲具狀撤回告訴等情，此有告訴人2人所提之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訴卷第251頁），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就被告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罪嫌，及被告陳宗壽被訴傷害罪嫌，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倍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佳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呂宜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心姿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5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宗壽


            潘榮招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蔡慶文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57
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宗壽、潘榮招被訴強制部分均無罪。
陳宗壽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陳宗壽及其妻被告潘榮招，與告訴人陳泯樺及其妻告訴
    人許美玲，因房屋圍牆乙事起爭執，雙方互有嫌隙。於民國
    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告訴人陳泯樺、許
    美玲派工程車進入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施作太陽能
    板工程時，被告陳宗壽、潘榮招為妨害施工，竟基於妨害自
    由之犯意聯絡，由被告陳宗壽先駕駛自己之車牌號碼0000-0
    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上開巷弄中間，禁止告訴人陳泯樺、許
    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被告潘榮招當
    場對告訴人陳泯樺及許美玲咆哮稱：巷弄內土地為其所有等
    語，以此方式共同妨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自由出入上開
    巷內施工之權利。嗣告訴人許美玲趨前與被告潘榮招溝通時
    ，被告潘榮招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公眾得見聞
    之情況下，朝告訴人許美玲臉上吐口水，使告訴人許美玲當
    場感覺難堪，足以貶損告訴人許美玲之名譽；而被告陳宗壽
    另基於傷害之犯意，用右手毆打告訴人許美玲頭部、用腳踹
    其腹部，導致告訴人許美玲因疼痛倒地，受有頭部鈍傷、下
    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陳宗壽及潘榮招涉犯刑法第
    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被告陳宗壽另犯同法第277條第1項
    之傷害罪嫌，而被告潘榮招另涉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
    侮辱罪嫌。
貳、無罪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
    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
    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
    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告訴
    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
    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同有最高法院52年
    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明揭此旨。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涉犯強制罪嫌，無非係以證
    人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證人胡成祥於偵訊中之證述、
    現場照片、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地籍圖謄本影本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
    被告陳宗壽有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駕
    駛自己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
    內溪路40巷30弄中，禁止被告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
    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等事實，然均堅詞否認有何強制犯
    行，被告陳宗壽辯稱：我是前開土地之所有權人，告訴人陳
    泯樺、許美玲對於上開巷弄並無所有權，不得未經所有權人
    允許而進入等語；被告潘榮招辯稱：我並沒有參與被告陳宗
    壽駕駛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之行為
    等語。
  ㈠被告陳宗壽部分：
　⒈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其所保護之法益，係被害人
    之自由，即使被害人行無意義之事或於其行使「正當權利」
    「時」加以妨害（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105年
    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參照）。次按刑法第304條妨害他人
    行使權利罪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行為外
    ，並須主觀上有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
    意，始為該當，且刑法第304條規定於妨害自由罪章內，用
    以保障憲法所保障之自由權利，惟自由權利之行使並非毫無
    限度，解釋上刑法第304條中所謂妨害人行使權利中之「權
    利」，當指「合法正當之權利」行使而言，非謂任何人之「
    舉動」遭到阻止而無法遂行其目的，即得評價為具有妨害他
    人權利行使之犯意（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420號
    刑事判決參照）。
　⒉查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土地坐落於蘆竹鄉長興段
    ，地號為347號），係由被告陳宗壽與他人所分別共有，有
    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憑（見偵卷第99至101頁），又上開土
    地並非屬不特定人得以通行之道路用地，有桃園市政府養護
    工程處111年5月13日桃工養行字第1110031916號函、桃園市
    蘆竹區公所111年8月17日桃市蘆工字第1110027869號函在卷
    可採（見訴卷第73、103頁），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既非
    上開土地之共有人，且上開土地非屬告訴人2人得以任意通
    行之道路用地，是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就上開土地並無合
    法正當之使用權源，本即不得未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而進
    入、使用，則被告陳宗壽本於其所有權之行使，駕駛自己之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上開巷弄中間，禁止告
    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
    ，自難認有何妨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合法正當權利之行
    使，而得論以強制罪。
  ㈡被告潘榮招部分：
　　查證人即告訴人陳泯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陳宗壽使用
    小貨車妨害工程車進出，是工程車技師打電話跟我說的，當
    時我沒有在現場，我中午12點多到現場的時候，工程車已經
    退出來了，被告潘榮招是中午左右才到的等語（見訴卷第16
    8、171頁），而證人即告訴人許美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
    中午的時候買便當回來，看到被告潘榮招在那邊咆哮說土地
    是他們的等語（見訴卷第182、184頁），綜合證人即告訴人
    陳泯樺、許美玲上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陳宗壽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巷弄中間，阻止工程車進入之
    時間，應係於告訴人陳泯樺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
    到達現場前某時許，而觀諸被告潘榮招提出之公司請假卡（
    見審訴卷第85頁），被告潘榮招於案發當日即108年12月24
    日之請假時間，為上午11時30分許至同日下午4時30分許，
    而與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該日7點半就去上班，
    中午午休時間是12點，我回家吃飯，我看到被告陳宗壽的小
    貨車停在車庫前面，告訴人陳泯樺的小吊車在我們家們口，
    我才知道告訴人陳泯樺在施工等語相符（見訴卷第59頁），
    可認被告陳宗壽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許前某時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
    溪路40巷30弄中間，阻止告訴人2人派工程車施作工程時，
    被告潘榮招並不知情，亦不在現場，實難認被告潘榮招就被
    告陳宗壽前開行為有何犯意之聯絡或行為之分擔，不得論以
    共同正犯。
三、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事證，僅足證明被告陳宗壽確
    曾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中，
    禁止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
    內施工等事實，然無從證明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有何強制之
    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陳宗壽、潘
    榮招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犯行之事實，是本案既不能證明
    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此部分之犯罪，揆諸前開條文及判例意
    旨，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陳宗壽、潘榮招無罪之諭知，以昭
    審慎。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
    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
    第3 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陳宗壽被
    訴傷害犯行，被告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犯行，均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認被告陳宗壽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而被告潘榮招另涉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依
    同法第287條前段、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
    2人與告訴人許美玲業已達成和解，且經告訴人許美玲具狀
    撤回告訴等情，此有告訴人2人所提之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
    （見訴卷第251頁），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就
    被告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罪嫌，及被告陳宗壽被訴傷害罪嫌
    ，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
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倍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佳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呂宜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心姿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5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宗壽


            潘榮招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蔡慶文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57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宗壽、潘榮招被訴強制部分均無罪。
陳宗壽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陳宗壽及其妻被告潘榮招，與告訴人陳泯樺及其妻告訴人許美玲，因房屋圍牆乙事起爭執，雙方互有嫌隙。於民國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派工程車進入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施作太陽能板工程時，被告陳宗壽、潘榮招為妨害施工，竟基於妨害自由之犯意聯絡，由被告陳宗壽先駕駛自己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上開巷弄中間，禁止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被告潘榮招當場對告訴人陳泯樺及許美玲咆哮稱：巷弄內土地為其所有等語，以此方式共同妨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自由出入上開巷內施工之權利。嗣告訴人許美玲趨前與被告潘榮招溝通時，被告潘榮招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公眾得見聞之情況下，朝告訴人許美玲臉上吐口水，使告訴人許美玲當場感覺難堪，足以貶損告訴人許美玲之名譽；而被告陳宗壽另基於傷害之犯意，用右手毆打告訴人許美玲頭部、用腳踹其腹部，導致告訴人許美玲因疼痛倒地，受有頭部鈍傷、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陳宗壽及潘榮招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被告陳宗壽另犯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而被告潘榮招另涉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貳、無罪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同有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明揭此旨。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涉犯強制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證人胡成祥於偵訊中之證述、現場照片、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影本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2人固均坦承被告陳宗壽有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駕駛自己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中，禁止被告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等事實，然均堅詞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被告陳宗壽辯稱：我是前開土地之所有權人，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對於上開巷弄並無所有權，不得未經所有權人允許而進入等語；被告潘榮招辯稱：我並沒有參與被告陳宗壽駕駛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之行為等語。
  ㈠被告陳宗壽部分：
　⒈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其所保護之法益，係被害人之自由，即使被害人行無意義之事或於其行使「正當權利」「時」加以妨害（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105年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參照）。次按刑法第304條妨害他人行使權利罪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行為外，並須主觀上有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始為該當，且刑法第304條規定於妨害自由罪章內，用以保障憲法所保障之自由權利，惟自由權利之行使並非毫無限度，解釋上刑法第304條中所謂妨害人行使權利中之「權利」，當指「合法正當之權利」行使而言，非謂任何人之「舉動」遭到阻止而無法遂行其目的，即得評價為具有妨害他人權利行使之犯意（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420號刑事判決參照）。
　⒉查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土地坐落於蘆竹鄉長興段，地號為347號），係由被告陳宗壽與他人所分別共有，有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憑（見偵卷第99至101頁），又上開土地並非屬不特定人得以通行之道路用地，有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111年5月13日桃工養行字第1110031916號函、桃園市蘆竹區公所111年8月17日桃市蘆工字第1110027869號函在卷可採（見訴卷第73、103頁），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既非上開土地之共有人，且上開土地非屬告訴人2人得以任意通行之道路用地，是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就上開土地並無合法正當之使用權源，本即不得未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而進入、使用，則被告陳宗壽本於其所有權之行使，駕駛自己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上開巷弄中間，禁止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自難認有何妨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合法正當權利之行使，而得論以強制罪。
  ㈡被告潘榮招部分：
　　查證人即告訴人陳泯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陳宗壽使用小貨車妨害工程車進出，是工程車技師打電話跟我說的，當時我沒有在現場，我中午12點多到現場的時候，工程車已經退出來了，被告潘榮招是中午左右才到的等語（見訴卷第168、171頁），而證人即告訴人許美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中午的時候買便當回來，看到被告潘榮招在那邊咆哮說土地是他們的等語（見訴卷第182、184頁），綜合證人即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上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陳宗壽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巷弄中間，阻止工程車進入之時間，應係於告訴人陳泯樺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到達現場前某時許，而觀諸被告潘榮招提出之公司請假卡（見審訴卷第85頁），被告潘榮招於案發當日即108年12月24日之請假時間，為上午11時30分許至同日下午4時30分許，而與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該日7點半就去上班，中午午休時間是12點，我回家吃飯，我看到被告陳宗壽的小貨車停在車庫前面，告訴人陳泯樺的小吊車在我們家們口，我才知道告訴人陳泯樺在施工等語相符（見訴卷第59頁），可認被告陳宗壽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許前某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中間，阻止告訴人2人派工程車施作工程時，被告潘榮招並不知情，亦不在現場，實難認被告潘榮招就被告陳宗壽前開行為有何犯意之聯絡或行為之分擔，不得論以共同正犯。
三、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事證，僅足證明被告陳宗壽確曾於108年12月24日中午12時30分前某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擋在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40巷30弄中，禁止告訴人陳泯樺、許美玲所聘請之工程人員駕駛工程車入內施工等事實，然無從證明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有何強制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陳宗壽、潘榮招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犯行之事實，是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陳宗壽、潘榮招此部分之犯罪，揆諸前開條文及判例意旨，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陳宗壽、潘榮招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其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 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陳宗壽被訴傷害犯行，被告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犯行，均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陳宗壽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而被告潘榮招另涉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第287條前段、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2人與告訴人許美玲業已達成和解，且經告訴人許美玲具狀撤回告訴等情，此有告訴人2人所提之刑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訴卷第251頁），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就被告潘榮招被訴公然侮辱罪嫌，及被告陳宗壽被訴傷害罪嫌，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倍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詹佳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呂宜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心姿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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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